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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延误涉及的法律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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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关航空延误问题，至今尚未出现明晰的定义和详细的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给问题

的妥善解决带来了困惑和耽搁。国际航空运输中延误问题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重大问题。《华沙公

约》走出了第一步，让承运人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规管。在新的世纪里，不断发展的国际航空产业要求

为航空延误制定更详细的规则，这一要求从某种程度上也促成《蒙特利尔公约》的顺利通过。文章将主

要依据１９２９年《华沙公约》的有关规定展开具体的讨论，为进一步改善因延误责任而产生的争端的最终
解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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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航空运输服务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来，

随之产生的便利已众所周知。航空运输带来的效

率更是其他运输方式所不能企及的。①有见于世

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１］中国也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更频繁的跨国界活动之中。这些

活动为民用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根本动

力。②虽然经历了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发生的灾难性
事件，但工业的发展从未停步。得益于预期中世

界经济的全面加强，民用航空经过了若干战略性

调整后得以加快步伐，在运输业的竞技场上东山

再起。③

然而，作为国民经济重要部门之一的民用航

空业通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索偿要求④，包括航

班延误引起的索偿。许多因各种原因延误的案子

被提交到法院解决。作为航空运输的宪章性文件

———《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

公约》）⑤，就航空运输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作

出非常详尽的规定，其中包括规管人员、行李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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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国际运输中承运人的责任问题。在其规定的



各种责任之中，该公约为因延误归责于承运人的

法律问题提供了基本架构。上述对承运人责任的

统一明确规定⑥使承运人可合理预期其责任，并

增强了进一步投资航空运营市场的信心。⑦但是，

航空延误问题至今尚无明晰的定义和详细的规

则。［２］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给问题的妥善解决

带来了困惑和耽搁。⑧华沙体系内后来制定的各

项议定书虽然就该问题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

系⑨，但是考虑到这些文件获得的认同程度相对

有限⑩，笔者的讨论将主要依据 １９２９年《华沙公
约》的有关规定展开。

二、航班延误及其成因

民用航空中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航班延误现

象。受航班延误影响的旅客往往会向法院提出申

诉要求赔偿，而许多申索请求也确实在国内法院

得到了处理。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对航班延误

的确切含义有一个统一的理解。经过多次的讨

论，《华沙公约》都未能最终解决“航班延误”的界

定问题，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定义这一用语的

难度。甚至在这一用语使用７０多年之后，旨在取
代《华沙公约》的１９９９年《蒙特利尔公约》瑏瑡也成功
（或说是“不得不”）避免了将定义该词的任务提到

其议程中。

从其字面意义看，航班延误即航班时刻表与

其实际降落和起飞之间的时间差。这些时间差可

能直接导致航班延误。但是，如果回溯到《华沙公

约》第１７条的规定，就会置疑延误是否可以由意
外事故造成。如在 Ｃｈｅｎｄｒｉｍａｄａ诉 ＡｉｒＩｎｄｉａ一案
中，法院就试图阐述在航空器上发生的一起持续

１１小时的扣留是否对承运人构成意外的事故。瑏瑢

进一步分析《公约》的其他条款，尤其是《公约》第

１９条，该条规定的 “延误”，没有包含第 １７条有
关延误的规定，这表明，《公约》对延误是否可以由

意外事故造成持否定态度。实践中，如果乘客提

出的人身损害赔偿是因长时间坐候延迟航班而造

成，则并不属于意外。瑏瑣但无论如何，应当将所有

相关条文综合起来解读，从而对承运人的责任有

一个全面的理解。［３］

为了能辨析引起航班延误的各种原因，有必

要对延误进行细致的研究，因为不同的原因对应

着承运人需要承担的不同法律后果。因此，在现

阶段，对航班延误的成因进行分类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一般的实践，航班延误的成因可以归为

五大类。这种分类或多或少基于导致延误的不同

当事方。第一，航班延误可能由起飞、飞行或者降

落期间的恶劣天气引起。第二，承运人方面的操

作也可能引起航班延误。如某一航班之前一架飞

机的晚点、机械故障或者承运人员工的问题都会

直接导致该航班的延误。承运人方面的问题是导

致航空运输延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华

沙公约》中对于航班延误情况下承运人责任问题

作出了一些规定。第三，航空交通管制也会导致

延误的产生，如在某一段时间里在某一区域或禁

区内对交通流量进行管制。一般来说，如果安排

得当，这种情况能够尽可能减少。第四，机场方面

的地勤、保安、食物供应、清洁和包装等问题可能

引起延误。第五，乘客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导致航

班延误。如今，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航空运输中违

规乘客的课题，瑏瑤这一课题除了涉及其他法律问

题外，对于从乘客方面着手减少航班延误也十分

有意义。

行李或货物的延误与乘客运输的延误有着不

同的成因。有些学者根据主体的不同划分延误的

成因，以呈现航空延误复杂的情况。［４］行李或货物

的延误可能由装载或运送错误、没有预订货舱等

原因引起，而这些情况并不会发生于乘客运输。

然而，仍可以将这些次要的成因归入之前提到的

第四类成因。因此，这一分类法仍适用于下文对

于由航班延误而引起的法律问题的论述。

三、延误引起的法律问题

（一）机票的效力

机票通常是承运人和乘客之间的标准合同，

其中界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旦承运人或其

代理人交付了机票，合同就订立了。合同双方应

当遵守相关的合同条款。然而，作为标准合同，机

票并不包含普通合同的所有内容。机票不过是航

空运输正式合同的原始证据，而正式合同应包含

详细的规章制度、承运人条件、声明、通知及其他

相关信息。瑏瑥机票虽然不是正式合同，但仍应至少

包含起飞的日期和时间。

在严格意义上，不论延误时间是长还是短，航

班延误本身已构成违约。然而，这样解释将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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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加重承运人的责任。因此，应当正确地适用合

同法。首先，应当考察造成延误的原因，以及应当

为延误承担责任的主要当事方。其次，将合理的

延误当作违约是不合情理的。应当为承运人航班

的起飞和降落所需时间作出合理的考虑，而这样

做也已经成为航空运输的实践。再次，应当规定

免责条款，免除承运人的责任，如承运人应当提供

证据证明他们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避免延误。一

旦这类证据得到采信，承运人就应当免于承担延

误的责任。如前所述，标准合同可以包含免责声

明，这类声明应当不违背《华沙公约》或者其他适

用的法律规则中相关条文瑏瑦的规定。瑏瑧

在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诉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一案
中，原告提起因延误所致的损害赔偿之诉。被告

则援引列印在原告机票上的细则，该细则规定，在

出现延误的情况下，惟一的救济方法是换乘其他

航班／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是退还未使用的机票款。
法院在本案中探讨了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法

院虽然并未提及《华沙公约》，但推论道，机票上的

细则并不能排除原告就违反合同及过失向法院提

起诉讼的权利。瑏瑨

（二）消费者的权利

乘客或收货人如今已被恰当地划分归属于消

费者。瑏瑩在国际实践中，消费者应当受到特别的保

护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原则。瑐瑠这一原则也同样适

用于笔者所讨论的情况。在不对承运人增加过多

负担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当至少拥有知情权。一

旦发生了延误，消费者应当尽速获得通知。消费

者也应当及时得知新的航班时间表。在延误的情

况下，承运人应当竭尽所能安排尽可能早的代替

航班，避免发生更多的延误。承运人也应当按消

费者的需要作出安排，包括在必要时提供饮食和

住宿。根据产生延误的原因的不同，承运人应当

承担不同比例的费用。概言之，消费者应当支付

延误期间非因承运人而引起的费用。即无论如

何，承运人应当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和便利。

（三）责任

如上所述，在延误的情况下，承运人违反了合

同，责任也随之产生。《华沙公约》规定，承运人对

旅客、行李或货物在航空运输过程中因延误而造

成的损失应负责任。瑐瑢由于这一规定过于简略，在

施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

首先，人们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延误都会带来

责任。由于航空延误缺乏法律上的确定含义，对

这一用语应当按照其字面含义来理解。但是，这

一字面定义的适用将会给承运人带来不合理的责

任。因此，航空延误这一用语亟需一个恰当的定

义。构成民用航空中的延误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关于这一条件的共识是只有当延误达至不合理的

期间时才构成责任。承运人只要恰当履行其义

务，就不需承担责任。［５］（Ｐ３０１）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ＩＡＴＡ）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国际航空承运人的私
有组织，该组织也制定了要求承运人尽最大努力

迅速运送乘客及其行李的规则。瑐瑣然而，“合理性”

应该按照何种标准来界定？这一问题并无成规可

循。对于“合理性”的解释主要靠法官的自由裁

量。不过，要证明合理性必须考虑如航距、运送方

式、气候条件、季节、是否有其他运送方式等因

素。瑐瑤考虑到上述因素，恰如其分地界定航空运输

中的延误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难度。根据国际上正

在开展的有关“航空延误”的讨论可以预见，要为

延误下一个明晰的定义还需要一段时间。

其次，延误应该发生于对乘客、行李以及货物

的航空运输过程中。《华沙公约》的规则适用于航

空运输领域。单纯由延误而产生的责任应当按照

个案的不同而归民法或者有关普通法规则管

辖。［６］（Ｐ７１）因此，正确理解公约中所指的航空运输

的“期间”是至关重要的。在缺乏清晰指引的情况

下，假设这一期间与第 １７条和第 １８条中定义的
期间是相同的；这两个条文与旅客因死亡、受伤或

身体上的任何其他损害而产生的损失和行李或货

物的损失相关。因此，航空客运的期间应当从登

上航空器时起算，包括乘坐航空器的过程，直到乘

客从航空器上下来为止；瑐瑥行李和货物的航空运

输期间则应该是行李或者货物保管下的期间，不

论是在航空站内、在航空器上或在航空站外降落

的任何地点。瑐瑦这种理解只是一种不得已时为之

的最后救济，因此，有人建议，应当尽快明确在延

误的情况下航空运输期间的概念。

根据《华沙公约》第１９条的规定，延误和损失
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延误只是损失的直接成

因，损失则是索赔的基础。过错责任适用于延误

的情况。瑐瑧该过错赔偿责任制度极为重要，因为它

提供了公法上的保护并加强了航空安全。［７］只要

出现不合理的延误，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根

据１９２５年有关公约的会议记录［８］，委员会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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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该采用何种责任制度的问题：严格责任还是

过失责任。一般的看法是，尽管严格理论的适用

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对于承运人对乘客和货物承

担责任这一问题，必须承认过失理论的合理性。瑐瑨

有鉴于此，只要承运人证明延误不是由引航

疏忽、操作航空器或航行的疏忽引起，或者证明承

运人及其代理人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延误

或者要采取此种措施是不可能的，就不必承担责

任。瑐瑩分析《华沙公约》的会议记录，可以得出一个

结论，即制定《华沙公约》第２０条的原意是要免除
那些已采取一切在当时看起来合理有效地避免损

失的措施的承运人的责任，这些措施不包括那些

不可能采取的措施。［９］因此，在实践中，承运人必

须知道导致意外发生的所有事实和详情，能够确

认事故的起因或者所有可能的诱因，并进一步识

别和证明他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的措施尽可能避

免意外。瑑瑠法院在具体处理案件中，有时将“一切

必要的措施”等同于“一切合理的措施”，瑑瑡或者将

其解释为《华沙公约》中所指的注意义务（ｄｕｅ
ｃａｒｅ）作为承运人的抗辩理由。瑑瑢承运人应当在提
供服务的过程中承担注意义务的责任；但从公平

正义的角度出发，乘客也应该承担那些可能不包

括在注意义务范畴内的风险。［１０］在 Ｏｂｕｚｏｒ诉
ＳａｂｅｎａＢｅｌｇｉｕｍ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ｓ一案中，法院认为延
迟布鲁塞尔至拉各斯航班起飞的做法并不合理，

因为这一延迟将会对那些按时到达布鲁塞尔登机

的乘客造成不合理的延误。瑑瑣在另一案例中，法院

认为因炸弹恐吓而延长乘客在飞机上等待起飞时

间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华沙公约》规定的承运人所

需承担的责任。瑑瑤所有这类抗辩都应由承运人通

过提交必要的证据来作出。瑑瑥

这一抗辩在当前尤为关键，因为机场自“９·
１１”事件后加强了他们的安全保卫措施。由机场
方面进行的复杂的安全保卫措施［１１］造成的延误

不应由承运人承担责任。瑑瑦然而，如果这类措施是

经承运人特别要求作出的，那么承运人仍有可能

需要承担因此产生的责任。

不过，在实践中，这样也许会带来分析上的困

难。以ＥｌＡｌＩｓｒａｅｌ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诉 Ｔｓｅｎｇ一案为
例，该案中搜身程序成为争议的焦点。瑑瑧在该案

中，当一名警卫认为一位乘客具有高度的安全风

险时，航空公司根据制定的登机前安全保卫程序

的规定，对一位乘客进行了搜身。瑑瑨美国第二巡回

法院认为，这一搜身行为是一种国际旅行的例行

检查，因此不属于意外或者不寻常的事件。之所

以可能出现不当搜身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努力

寻找不法分子。即便被搜查的乘客提出人身伤害

的申诉或者该乘客其实并非安全威胁，安全检查

如果按照习惯和程序来执行，就不属于意外或者

不寻常。瑑瑩

至于易腐食品（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情况则
较为复杂。以前，承运人只要提出货物属于易腐

食品，就有可能获准不必承担易腐食物在运送过

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毁坏的责任。瑒瑠不过，如果托运

人采取空运这一快捷方式运送易腐食物，但是送

达时间却大大超出运输应到达的合理期间，那么

按照《华沙公约》的规定，如果托运人蒙受的货物

损失超过了一般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损失，承运人

仍应承担责任。［６］（Ｐ９５）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承

运人才可以免责：货物本身的缺陷、质量或者自然

属性；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以外的人包装

货物的，货物包装不良；战争或者武装冲突；政府

有关部门实施的与货物入境、出境或者过境有关

的行为。［５］（Ｐ３１０）

（四）法律救济

在发生延误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经济赔偿。

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方式作为惟一的和最终的救济

方式。《华沙公约》同样采用了这一实践。不过，

要将这类赔偿的限额标准化殊非易事。如何以数

字对延误进行量化？《华沙公约》考虑了不同的因

素，为这类诉讼规定了最大限额。瑒瑡如果承运人故

意引起延误，该赔偿限额将不予以适用。瑒瑢各国可

以为其国内和国际的运输分别设定不同限额。

然而，延误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种类的损害。

问题的关键在于，何种损害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

可以索偿。《华沙公约》明晰地规定，由延误引起

的损害可以索偿，确切地说，即损害是由延误直接

造成的。不过，关于延误引起间接损害的索偿请

求也常常被提交到法院解决，如预期的合同和利

益的损失和身体创伤等。［１２］《华沙公约》并未规定

是否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也没有在１９２９年华沙
会议上提出这一议题。瑐瑣在司法实践中，这类申索

通常会被拒绝。瑒瑣大多数学者认为，只能判处补偿

性损害赔偿；对于延误而言，不存在惩罚性或者预

期性损害赔偿。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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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动向

《华沙公约》为延误的责任问题奠定了最重要

的法律基础。进入２０世纪末，要求将《华沙公约》
现代化的呼声四起，瑒瑥并最终促成了１９９９年《蒙特
利尔公约》的通过瑒瑦。因此，尽管《华沙公约》在措

辞上有着不明确的地方，但是该公约在当时就已

经将延误纳入规管框架之中，已经是一个巨大的

成功。

《蒙特利尔公约》并不是为了直接解决《华沙

公约》中关于延误的问题而制定的。但是，该公约

的一些新规定确实涉及到航空延误的问题，其中

最重要的是规定了新的责任原则。这一变动与消

费者这一用语的独特使用直接相关，而消费者的

含义包括了与承运人有合同关系的更大群体。［１３］

这一措辞的使用也标志着从倾向保护承运人利益

这一基本立场转向消费者保护这一现代大趋势。

在这样的指引下，公约的条款经过修改，在尝

试平衡双方利益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

保护。瑒瑨有关延误，公约在两个方面作出规定。第

一，关于延误引起的责任的规定被保留了下来，同

时对承运人的免责也作出了明晰的规定。瑒瑩与《华

沙公约》相比，这是一个进步。在华沙体系中，只

能从相关的条款中作出推论，使这些条款适用于

延误的情形。但在《蒙特利尔公约》中，延误的责

任和可能的免责在同一条款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不需要推论。这样，就为延误产生的责任提

供了一个完备的法律基础。第二，延误被设定为

承运人的一种损害赔偿责任。在处理责任额度的

问题时，《蒙特利尔公约》对延误引起的经济赔偿

限额也作出了清楚的规定。瑓瑠这有别于《华沙公

约》基于乘客、行李和货物的区分而设定所有赔偿

限额的做法。《蒙特利尔公约》中横向和纵向地作

出区分更适用于民用航空中消费者受到损害时的

复杂情况。此外，新公约明确规定，不得判给惩罚

性、惩戒性或者任何其他非补偿性的损害赔偿。瑓瑡

这些规定参考国际经济和航空产业的发展，也相

应地提高了责任额度。

考虑到“９·１１”事件后民用航空面对的困境，
航空产业亟需提升消费者的信心。《蒙特利尔公

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这也许为航空产

业的复苏提供了推动力。但是，长远地看，航空产

业是否会很快接受《蒙特利尔公约》仍然不确定，

因为在该框架下，承运人要承担更重的责任。不

过，《蒙特利尔公约》至少体现了起草前和起草过

程中多数人的意见。公约是否适用则应留待各个

国家，尤其是航空产业和其他利益群体来评论。

四、因航班超售而产生的延误

（一）对航班超售的理解

航班超售是导致延误的一个常见原因。简言

之，航班超售即订位数超过了承运人的可以容纳

的限度（班机上实际的座位数）。这是如何发生的

呢？承运人理应知道其航班可容纳的最大限量，

并向顾客提供实际的座位数。但实践中却恰恰相

反。承运人通常允许航班超售。瑓瑢因为有很多顾

客订了位也确认了机票，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

有登机。他们可以稍后转乘其他航班而不须支付

任何罚款。为了有效地使用并达到最大经济利

益，承运人会在考虑以往经验、淡季旺季、航班目

的地、飞行时长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前提下，为航班

超售设定一个可能的数额。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

上为承运人提供了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机会。

此外，恶劣气候条件也可能导致航班超售。

航班因恶劣天气被取消的乘客可能需要搭乘下一

航班，从而为下一航班带来问题。航班超售对于

确认了航班却被拒绝登机的乘客来说是非常恼人

的。人们提出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无法

使这一现象消失，因为它是民用航空的实践。解

决问题的方法是找到适合的赔偿，并尽力满足怒

气冲冲的旅客的要求。

（二）航班超售的责任

这方面的许多诉讼都被提交到了法院解决，其

中有两个案件尤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１９８９年
９月，Ｈｅｎｄｒｉｋｅｎ一名要飞往哥本哈根会见客户的
律师在出示已经确认的机票时因为航班超售而被

拒绝登机，之后他要求赔偿因此产生的费用。丹

麦的法官确认了他的权利，并判令承运人支付因

乘搭另一航班而产生的合理的额外费用。这一案

件判决的依据是违约。瑓瑣

十年以后，美国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诉讼。原

告Ｍｉｎａｓ订了一张从纽约到新德里的往返机票。
在从新德里返回时，她因为航班超售而被拒绝登

机，于是只好滞留当地 ４５天，并因此错过了律师
资格考试。她要求赔偿错过律师资格考试和其配

偶留下来陪伴她而产生的损失，并请求判给因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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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而产生的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法官根据《华

沙公约》的规则，驳回其要求惩罚性赔偿的请

求。瑓瑤

上述两个案件的法官在判决时采用了不同的

规则。但是，应当适用《华沙公约》还是国内法的

激烈讨论持续了很久。瑓瑥由于《华沙公约》本身并

没有明确规定诉讼的依据。瑓瑦学者作出推论，认为

第２４条 “不论其根据如何，一切有关责任的诉
讼”的明确规定说明起草者的意图是《华沙公约》

不排除基于国内法提出诉讼。瑓瑧事实上也引起了

之后的《蒙特利尔临时协定》（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ｉｍ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有关赋予国际航空运输本质上属于合
同性质的准法律责任体系的讨论。瑓瑨通法系国家，

为了查明《华沙公约》本身是否创设了诉讼依据，

法院可能需要对该公约进行研究。瑓瑩即使意外事

件在《华沙公约》的范围内发生，原告通常会依据

《公约》和国内法的规定就同一项人身损害请求赔

偿。瑔瑠超售与当前关于承运人意图的讨论密切相

关。从航班超售的实践中不难推断，承运人知道

或者应当可以预见可能的后果。瑔瑡航班超售的存

在是承运方的故意行为。这样一来，不能履约应

当归咎于承运人的故意行为或者疏忽。因此，《华

沙公约》中任何限制在这里都不适用。

尽管有学者认为应该适用国内法，但更多学

者认为应该适用《华沙公约》提起有关诉讼。公约

中关于承运人责任的规则经过专门的考量，应当

适用于一切国际航空运输的情形。瑔瑢国际立法的

发展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问题：１９７５年《蒙特利尔
第四号议定书》是华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明

确地规定，根据《华沙公约》乘客不得依国内法就

人身伤害、货物延误或行李损毁提起诉讼。瑔瑣在国

际运输中，即便在乘客不能依据《华沙公约》的规

定确定责任的情况下，《公约》也提供了专门的救

济方式。［１４］这一观点进一步被纳入了１９９９年《蒙
特利尔公约》中。瑔瑤

在进一步研究航班超售现象后，笔者支持后

一种观点。尽管承运人预见到可能的后果，航班

超售的做法在当前的实践中还是被普遍采纳，已

经成为业界的习惯性做法；而且乘客一方的情形

也不应被忽视，由于乘客本身的原因延误了航班，

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

一方面应该允许航班超售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

则促请承运人为由航班超售引起的延误作出更妥

善的安排。

（三）如何解决航班超售问题

如上所述，不应禁绝航班超售。导致航班超

售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那些订了票又不登机

的乘客。为了解决航班超售的问题，承运人和乘

客双方都必须作出共同的努力。

不可否认，所有已经确认机票的乘客都有权

在因为航班超售而被拒绝登机的情况下请求赔

偿。其实，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已经根据延误航班

的飞行距离和延误的时间制定了赔偿的相关规则

和标准。如欧共体在 １９９１年 ２月 ４日颁布了一
项规则，规定欧共体的乘客在航班超售的情况下，

除了可以获得因延误造成的损害赔偿之外，还有

权获得由航空承运人由于航班超售而作出的某一

数额的额外补偿。瑔瑥规则还规定了赔偿的统一标

准。瑔瑦一旦乘客受了赔偿，乘客就应被视作放弃了

诉讼权利。因此，这些关于赔偿的规则和标准应

被视为承运人的要约，乘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

一旦乘客拒绝接受，只要相关的延误属于《华沙公

约》管辖的范围，他就保留了依据《公约》向法院提

起赔偿之诉的权利。

现在，许多承运人采用的最普遍的做法是尽

力帮助出于各种原因需要及时到达目的地、不能

延迟登机的乘客，并找出愿意在某些条件下（如给

予一定酬金并尽早安排下一航班）自愿接受延误

的乘客。此外，承运人可以决定登机的优先次序。

在承运人为上述延误作出赔偿的同时，乘客

也可以从自身采取相应行动来改善情况。乘客应

尽可能提前将其飞行计划的变更告知承运人，并

尽量避免就同一航程向几家不同的旅行社订票。

不过，乘客不应就重复订票承担责任，帮助缓解航

班超售的问题只是其道德上的义务。

五、结论

如今航空业已经走向全面的商业化，随之产

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亟待制定适合的规则来规

范。国际航空运输中延误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需要

国际合作的重大问题。《华沙公约》走出了第一

步，让承运人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规管。在新的

世纪里，不断发展的国际航空产业要求为航空延

误制定更详细的规则，这一要求从某种程度上也

促成了《蒙特利尔公约》的顺利通过。

·８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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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用航空运输是由各国国内承运人具体

运营，所以国内法在规管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

色。欧盟、美国、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已经制定

了相关规则，规定航空延误的适合责任。因此，在

诉讼过程中出现了准据法的问题。瑔瑧根据《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瑔瑨，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

解决。国际公约应得到优先适用。瑔瑩然而，考虑到

航空运输的合同本质，乘客可以自由选择适用何

种规则。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乘客有权选

择适用国内规则而放弃诉诸公约。

由于民用航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航班延误现象很难彻底避免。很多情形下，

乘客们对延误也已经见怪不怪，对在一段合理时

间内的较小的延误表示理解。但是为了民用航空

的顺利运营，应当尽力完善法律体系，从而妥善解

决由延误引起的问题和争端。

注释：

① 人们认为，航空运输便捷且价格相宜，并能运载更多的乘客前

往更多的目的地。参见Ｓ．Ｔ．Ｃｏｌｌｉｎｓ＆Ｊ．Ｓ．Ｈｏｆｆ，Ｉｎ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ｃｉ
ｖ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Ｕｎｒｕｌｙ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１２Ａｉｒ＆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２３（１９９８）。

② 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ＰｉｃｋＵｐ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ｏ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ａｏ．ｏｒｇ／ｉｃａｏ／ｅｎ／ｎｒ／ｐｉｏ９９０９．ｈｔｍ。

③ Ｏｎｅ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１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ＥｖｅｎｔｓＩＣＡ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Ｐａｓ
ｓｅｎｇｅ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ＷｉｌｌＥｘｃｅｅｄ２０００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２０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ａｏ．
ｉｎｔ／ｉｃａｏ／ｅｎ／ｎｒ／ｐｉｏ２００２１０．ｈｔｍ。

④ Ｂ．Ｉ．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Ｌａｗ１０－１６（１９９６）。

⑤ 《华沙公约》，华沙，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ＩＣＡＯＤｏｃ．７８３８，９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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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Ａｓｈｅｒ，７０Ｆ．Ｓｕｐｐ．２ｄａｔ６１８。概述见Ｊ．Ｌ．Ｎｅｖｉｌｌ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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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Ａ．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Ａ．Ｉ．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８０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８（１９６７）；Ｓ．Ｍ．
Ｓｐｅｉｓｅｒ＆Ｃ．Ｆ．Ｋｒａｕｓｅ，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ｔＬａｗ１１．４，ａｔ６３５－６３６
（１９７８＆Ｓｕｐｐ．１９９９）；Ａ．Ｂｕｆ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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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Ａｍｅ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７７４ｎ．４２（１９９７）。

⑧ 为这种不确定性开脱的一种解释认为，是公约的起草者有意

采用具灵活性的措辞，来适应此后国际航空旅运条件的变化。

参见Ｂｕｏｎｏｃｏｒｅｖ．Ｔｒａｎｓ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９００Ｆ．２ｄ８，１０（２ｄ
Ｃｉｒ．１９９０）；ＤａｙＶ．Ｔｒａｎｓ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５２８Ｆ．２ｄ３８（２ｄ

Ｃｉｒ．１９７５）；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ｖ．ＡｉｒＦｒａｎｃｅ，５４５Ｆ．２ｄ２８４（１ｓｔ
Ｃｉｒ．１９７６）。

⑨ ９５５年《海牙议定书》（全称为《修订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华沙
签订的〈统一有关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

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于华沙，见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８日的４７８
Ｕ．Ｎ．Ｔ．Ｓ．３７１）；１９６６年《蒙特利尔临时协议》（《关于〈华沙公
约〉和〈海牙议定书〉中的责任限额》（１９９６年），Ｃｉｖｉ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Ｂｏａｒ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８，９００，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Ｅｘｅｃ．ＯｒｄｅｒＮｏ．２３，

６８０，３１Ｆｅｄ．Ｒｅｇ．７，３０２（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危地马拉议定书》
（《修改经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８日海牙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
日华沙公约的议定书》）；１９６１年《瓜达拉哈拉公约》（《统一非
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

约》）和四份蒙特利尔议定书被加入《华沙公约》，从而构成了

规管航空运输的完整体系。四份蒙特利尔附加议定书分别

为：《修改经 １９５５年 ９月 ２８日在海牙签订的议定书修正的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
的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见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重印的《华沙体系主要文件》（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Ｓｙｓｔｅｍ，以下简称《主要文件》）１９８１年第二版 ３－４７
页；《修改经 １９５５年 ９月 ２８日在海牙签订的议定书修正的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
的公约的第二号附加议定书》，１９７５年 ９月 ２５日，在《主要文
件》中重印，见５３３页；《修改经 １９５５年 ９月 ２８日在海牙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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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重印，见５４－５７页；《修改经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８日在海牙
签订的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
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第四号议定书》，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
日，在《主要文件》中重印，见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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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

瑏瑡 《统一有关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１９９９年 ５月 ２８
日，《蒙特利尔公约》条文 ＩＣＡＯＤＣＷＤｏｃ．Ｎｏ．５７，见２４Ａｉｒ＆
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３４４３５４（１９９９）。

瑏瑢 ８０２Ｆ．Ｓｕｐｐ．１０８９（Ｓ．Ｄ．Ｎ．Ｙ．１９９２）。

瑏瑣 Ｍａｒｇｒａｖｅ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ｉｒｗａｙｓ，６４３Ｆ．Ｓｕｐｐ．５１０，５１２（Ｓ．Ｄ．Ｎ．Ｙ．
１９８６）。

瑏瑤 Ｒ．Ｉ．Ｒ．Ａｂｅｙｒａｔｎｅ，Ｕｎｒｕｌｙ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Ｌｅｇ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Ｊｕｒｉ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２４Ａｉｒ＆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４６６１（１９９９）；Ｊ．Ｒ．Ｋａｒｐ，Ｍｉｌｅ
ＨｉｇｈＡｓｓａｕｌｔｓ：ＡｉｒＣａｒｒｉ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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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１５５１１５６８（Ｆａｌｌ２００１）；ＩＡＴ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Ｕｎｒｕｌｙ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１９９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ａｔａ．ｏｒｇ。

瑏瑥 详见《华沙公约》第１１条。

瑏瑦 有些国家的民法准许承运人通过订立合同免除人身伤亡的责

任。Ｈ．Ｄｒ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Ｌａｗ１１１
（１９５４）。

瑏瑧 Ａｕｓｔｉｎ，７５Ｆ．３ｄ１５４１１５４２。上诉法院认为，机票上限制赔偿责
任的条款显然有悖于议会赋予政府的权利，这些条款不能成

为政府受偿权的障碍。作为航空公司协议的一部分，推行议

会方针的联邦运输规则尤其如此。

瑏瑨 ６３８Ｎ．Ｙ．Ｓ．２ｄ９０６（Ｎ．Ｙ．ＡｌｂａｎｙＣｉｔｙＣｔ．１９９６）。

瑏瑩 ６３８Ｎ．Ｙ．Ｓ．２ｄ９０６（Ｎ．Ｙ．ＡｌｂａｎｙＣｉｔｙＣｔ．１９９６），第９０７９０８页。

瑐瑠如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 ＡＣＣＣ）规定，全球消费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指的是从位于其他国家（虽然对消费者而言可能并不明
显）的贸易商处获取自用或家用的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ＡＣ
ＣＣ，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ｔｅｒ，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１９９７，ａｔ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ｃｃｃ．ｇｏｖ．ａｕ。

瑐瑡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Ｎ．３９／２５８，

１９８５．Ｄ．Ｊ．Ｈａｒｌ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２４５２６６（１９８７）。

瑐瑢 参见《华沙公约》第１８条。

瑐瑣 Ｉ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１９７１］Ｇｅｒｍ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
＆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ＺＬＷ）２１４２３２。

瑐瑤 Ａｉｒ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Ｆｌｙ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Ｂ）（１９７３）。

瑐瑥 参见《华沙公约》第１７条。

瑐瑦 参见《华沙公约》第１８条第２款。

瑐瑧关于过错责任赔偿制度的一般讨论，详见 Ｎ．Ｍ．Ｍａｌｔｅｅ，Ｔｈｅ
Ｗａｒｓａｗ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Ｓｅｎａｔｅ，８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Ａｉｒ＆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１６４（１９８３）。

瑐瑨 Ｇ．Ｍｉｌｌ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Ｓｙｓ
ｔｅｍｉ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６３（１９７７）。

瑐瑩 参见《华沙公约》第２０条。

瑑瑠 Ｇ．Ｍｉｌｌ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５８６２（１９７７）。

瑑瑡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ＨａｎｏｖｅｒＴｒｕｓｔＣｏ．ｖ．Ａｌｉｔａｌｉａ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４２９Ｆ．Ｓｕｐｐ．
９６４（Ｓ．Ｄ．Ｎ．Ｙ．１９７７），Ａｆｆｉｒｍｅｄ，５７３Ｆ．２ｄ１２９２（２ｄＣｉｒ．１９７７），

ｃｅｒｔ．Ｄｅｎｉｅｄ，４３５Ｕ．Ｓ．９７１（１９７８）；Ｒｕｇａｎｉｖ．Ｋ．Ｌ．Ｍ．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４Ａｖ．Ｃａｓ．（ＣＣＨ）１７，２５７（Ｎ．Ｙ．Ｃ．Ｃｔ．１９５４）；

Ａｍ．Ａｍｅｌｔｉｎｇ＆Ｒｅｆ．Ｃｏ，ｖ．Ｐｈｉｌ．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４Ａｖ．Ｃａｓ．
（ＣＣＨ）１７，４１３（Ｎ．Ｙ．Ｃｔ．１９５４）；Ｐｅｒａｌｔａｖ．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Ｉｎｃ．，１９９９ＷＬ１９３３９３（Ｎ．Ｄ．Ｃａｌ．１９９９）。最后一案的判决认
为，承运人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帮助原告以及避免损

失，因此，原告不能因延误而获得赔偿。

瑑瑢 详见《华沙公约》第２０条第（１）款；该条文规定：（１）承运人如
果证明自己和他的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

切必要的措施，或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时，就不负责任；（２）在
运输货物和行李时，如果承运人证明损失的发生是由于驾驶

上、航空器的操作上或领航上的过失，而在其他一切方面承运

人和他的代理人已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损失时，就

不负责任。Ｄｕｎｎｖ．Ｔｒａｎｓ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５８９Ｆ．２ｄ４１１（９ｔｈＣｉｒ．

１９７８）。

瑑瑣 Ｎｏ．９８ＣＩＶ００２４（ＪＳＭ），１９９９ＷＬ２２３１６２（Ｓ．Ｄ．Ｎ．Ｙ．１９９９）。

瑑瑤 Ｍａｒｇｒａｖｅ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ｉｒｗａｙｓ，６４３Ｆ．Ｓｕｐｐ．５１２（Ｓ．Ｄ．Ｎ．Ｙ．
１９８６）。

瑑瑥 Ｖｅｒｄｅｓｃａ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２０００ＷＬ１５３８７０４，ａｔ１０（Ｎ．
Ｄ．Ｔｅｘ．，２０００）。

瑑瑦 进一步的探讨，见Ｎ．Ｙ．Ｍｉｎｅｔａ，美国国家民用航空评估委员会
主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ｌｏ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Ｒａｔｅ：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 １１日，载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ａ．ｇｏｖ／ｎｃａｒ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ｐｅｏｐｌｅ．ｈｔｍ＞；又见Ｃ．Ｄｒｅｗ，ＴｈｅＦａｔ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８００：Ｓａｆｅｔｙ
Ｓｔａｌｌｅｄ，纽约时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３日，Ａ１版。

瑑瑧 ＥｌＡｌＩｓｒａｅｌ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ＬＴＤｖ．ＴｓｅｎｇＹｕａｎＴｓｕｉ，５２５Ｕ．Ｓ．，１５５
（１９９９．该案另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认为入侵式安全保卫搜身
可以被解释为《华沙公约》中规定的意外。

瑑瑨 Ｔｓｅｎｇ，１２２Ｆ．３ｄ，ａｔ１０３。

瑑瑩 ＺｕｌｉａｎａｄｅＡｖｉａｃｉｏｎｖ．Ｈｅｒｒｅｒａ，７６３Ｓｏ．２ｄ４９９（Ｆｌａ．Ａｐｐ．Ｃｔ．
２０００）。

瑒瑠 １９５５年《海牙议定书》第２３条以及《蒙特利尔第四号议定书》。

瑒瑡 参见《华沙公约》第２２条。

瑒瑢 有时，第２５条被解释为《华沙公约》关于补偿性损害赔偿限额
的一个例外。Ｈａｒｐａｌａｎｉｖ．ＡｉｒＩｎｄｉａ，Ｉｎｃ．，６３４Ｆ．Ｓｕｐｐ．７９９（Ｎ．
Ｄ．Ｉｌｌ．１９８６）。

瑒瑣 ＩｎｒｅＡｉ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ｔＬｏｃｋｅｒｂｉｅ，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９２８Ｆ．２ｄ１２７０（２ｄＣｉｒ．
１９９１），ｃｅｒｔ．ｄｅｎｉｅｄ，５０２Ｕ．Ｓ．９２０（１９９１）；Ｆｌｏｙｄｖ．Ｅ．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Ｉｎｃ．，８７２Ｆ．２ｄ１４８３（１１ｔｈＣｉｒ．１９８９），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ｏ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４９９
Ｕ．Ｓ．５３０（１９９１）；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的ＩｎｒｅＫｏｒｅ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９３２Ｆ．２ｄ１４９０（Ｄ．Ｃ．Ｃｉｒ．１９９１），ｃｅｒｔ．ｄｅｎｉｅｄ，５０２（Ｕ．Ｓ．
９９４（１９９１）；Ｚｉｃｈｅｒｍａｎｖ．Ｋｏｒｅ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Ｃｏ．，５１６Ｕ．Ｓ．２２５
（１９９６）；Ｐｅｓｃａｔｏｒｅｖ．ＰａｎＡｍ．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ｗａｙｓ，Ｉｎｃ．，９７Ｆ．３ｄ１４
（２ｄＣｉｒ．１９９６）。

瑒瑤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ｄ’Ａｒｍｏｒｉｑｕｅｖ．ＬａＬａｎｇｏｕｓｔｅａｎｄＣｉｅ．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ｄｅ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Ｃｏｕ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４。

瑒瑥 Ｊ．Ｃ．Ｂａｔｒａ，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１９９９，６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４３０（２０００）．不过，有人认为，
《华沙公约》中所有不尽人意之处都在于设定了限额。详见

Ｂ．Ｃｈｅｎｇ，ＡＮｅｗＬｏｏｋ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ｖ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２２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Ａｉｒ＆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４６４７（１９９７）。

瑒瑦 ＩＣＡＯＤｏｃ．ＣＷＰ／１０３８１，５／３／９６。

瑒瑧 Ｌ．Ｗｅｂｅ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Ｓｙｓ
ｔｅｍｏｎＡｉｒＣａｒｒｉ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１９９９，ｉｎＭ．
Ｂｅｎｋｏ＆Ｗ．Ｋｒｏｌｌ（Ｅｄｓ．），Ａｉｒ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ｅｒＡｍｉｃｏｒｕｍＫ．Ｈ．Ｂｏｃｋｓｔｉｅｇｅｌ，２４７２５５（２００１）；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Ｃ．
Ｂａｔｒａ，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１９９９，６５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Ｌａ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４２９（２０００）。

瑒瑨 ＥｌＡｌＩｓｒａｅｌ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Ｌｔｄ．ｖ．Ｔｓｅｎｇ，５２５Ｕ．Ｓ．１７０（１９９９）。

瑒瑩 详见《蒙特利尔公约》第１９条。

瑓瑠 《蒙特利尔公约》第２２条。

瑓瑡 《蒙特利尔公约》第２９条。

瑓瑢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ｌｉｇｈｔＤｅｌａｙ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ｂｏｏｋｉｎｇ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
ｓａｆｅ．ｃｏｍ／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ｂｕｍｐｉｎｇ．ｈｔｍ。

瑓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ａ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ＧＢ／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ｐｈｐ？ｓｕｂｊ－ｉｄ＝
２５３。

·０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３

月



 Ｍｉｎａｓｖ．Ｂｉｍａｎ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１９９９ＷＬ４４７４４５（Ｓ．Ｄ．Ｎ．Ｙ．
Ｊｕｎｅ３０，１９９９）。

瑓瑥 Ｋｒｙｓｖ．ＬｕｆｔｈａｎｓａＧｅｒｍ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１１９Ｆ．３ｄ１５１８ｎ．８（１１ｔｈＣｉｒ．
１９９７）；Ａｂｒａｍｓｏｎｖ．Ｊａｐ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７３９Ｆ．２ｄ１３４（３ｄＣｉｒ．１９８４）；

Ｂｅａｕｄｅｔ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ｉｒｗａｙｓ，ＰＬＣ，８５３Ｆ．Ｓｕｐｐ．１０７２（Ｎ．Ｄ．Ｉｌｌ．
１９９４）；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ｖ．Ｄｅｌｔａ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１３２Ｆ．３ｄ１４２（２ｄＣｉｒ．
１９９８）；Ｐｏｔｔｅｒｖ．Ｄｅｌｔａ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９８Ｆ．３ｄ８８５（５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６）。

瑓瑦 详见 ＤｉｅｄｅｒｉｋｓＶｅｒｓｃｈｏｏｒ，同注３０，第９０页。

瑓瑧 Ｚｉｎｎ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ｅｔ，Ｓ．Ａ．，Ｎｏ．ＣＶ９６４２５１，１９９１ＷＬ５７５１９１，４
（Ｃ．Ｄ．Ｃａ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０，１９９６）；ＧｅｎｓｐｌｉｔＦｉｎ．Ｃｏｒｐ．ｖ．Ｐａ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ＷｏｒｌｄＡｉｒｗａｙｓ，５８１ＦＳｕｐｐ１２４２（Ｅ．Ｄ．Ｗｉｓ．１９８４）。

瑓瑨 Ｈｕｓｓｅｒｌｖ．Ｓｗｉｓｓ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Ｃｏ．，Ｌｔｄ．，３５１Ｆ．Ｓｕｐｐ．７０４ｎ．１（Ｓ．
Ｄ．Ｎ．Ｙ．１９７２）。

瑓瑩 在Ｓｉｄｈｕ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ｉｒｗａｙｓ，Ｐｌｃ．［１９９７］１ＡｌｌＥｎｇ．Ｒｅｐ．１９３（Ｈ．
Ｌ．）一案中，被告根据《华沙公约》第 １９条提起诉讼，主张延
误，并依据普通法主张违反合同中对其安全须尽合理注意的

默示义务。

瑔瑠 Ｆ．Ｂ．Ｃｈａｐｍａ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Ａｉ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ｔＬｏｃｋｅｒｂｉｅ，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２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ａｍｉ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８（１９９１）；Ｌ．Ｆ．Ｒａｓ，Ｗａｒｓａｗ’ｓＷｉｎｇｓｐａｎＯｖｅｒ
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５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ｉｒＬａ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５９６（１９９４）；Ｇ．Ｃ．Ｓｉｓｋ，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ｏｒ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ｌｕｓｉｖ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
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Ｌｅｇ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ｅｌｌｅ，２５Ｔｅｘ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３（１９９０）。

瑔瑡 在Ｓｉｄｈｕｖ．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ｉｒｗａｙｓ，Ｐｌｃ．一案中，原告之一提出惟一诉
讼理由是普通法中的疏忽（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他的主张之一是承运
人已知或者应当可以预见战争的发生。Ｒ．Ｃｌｏｅｍａｎ，ＩＳａｗＨｅｒ
Ｄｕｃｋ：Ｄｏ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７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ｏ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７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ｓ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２８２２９（Ｆａｌｌ１９９８）。

瑔瑢 按照《华沙公约》的规定，决定相关运输是否国际运输要看四

个因素：起飞地点；目的地；任何各方同意的中途停站以及缔

约国。Ｌ．Ｂ．Ｇｏｌｄｈｉｒｓｃｈ，ＴｈｅＷａｒｓａ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ＡＬｅ
ｇａ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１４（２０００）。

瑔瑣 《蒙特利尔第四号议定书》第８条。

瑔瑤 《蒙特利尔公约》第４９条。

瑔瑥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２９５／９１．Ｂ．Ｊ．Ｌ．Ｃｒａｎｓ＆Ｅ．Ｍ．Ｈ．Ｌｏｏｚｅｎ，

ＥＣ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ｅ．１６ＡｉｒＬａｗ，１９９１，６：１８５１８６。

瑔瑦 根据该规则，飞行距离在３５００公里以内会获得１５０欧元的补
偿，更长的飞行距离则会得到３００欧元的补偿。如果乘客获
安排替代的运输方式，使其可以在迟于原定抵达时间不超过

两小时（在长于３５００公里的飞行距离的情况下则为四小时）
内到达目的地，则上述数额将减半。

瑔瑧 Ｄ．Ｊ．Ｂｅｄｅｒｍａｎ，ＲｅｖｉｖａｌｉｓｔＣａｎｏｎ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４１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７０（１９９４）；Ｊ．Ｋ．
Ｓｅｔｅａｒ，Ａｎ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７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３９（１９９６）；Ｍ．Ｆｒａｎｋｏｗｓｋａ，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２８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８４（１９９８）；Ｉ．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４ｔｈＥｄ．１９８０）。

瑔瑨 １１５５Ｕ．Ｎ．Ｔ．Ｓ．３３１，１９６９年 ５月 ２３日（１９８０年 １月 ２７日生
效）。Ｃｈｕｂｂ＆Ｓｏｎｓｖ．Ａｓｉａｎａ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２１４Ｆ．３ｄ３０１（２ｄＣｉｒ．

２０００）；ＡｉｒＦｒａｎｃｅｖ．Ｓａｋｓ，４７０Ｕ．Ｓ．３９７（１９８５）；Ｍ．Ｆ．Ｋｏｗｓｋａ，

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ｓ，２８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８６（１９８８）。

瑔瑩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２７条规定，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作为其
违反国际条约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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